
智行理财网
刷卡新规：取消滞纳金、禁收超限费意义何在？

  

2016年4月15日央行发布《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对信用卡透
支利率、免息还款期、最低还款额、违约金、服务费用、预借现金等作出新的规定
，该通知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此次新政中明确规定取消信用卡滞纳金，禁收
信用卡超限费，意义何在？

1、信用卡滞纳金收取

我国信用卡滞纳金指的是持卡人在信用卡到期还款日实际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的
情况下，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要支付滞纳金。根据了解，滞纳金的比例由中国人民
银行统一规定，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 。

2、滞纳金性质

滞纳金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国家职能的顺利实现，对迟延履行缴纳
法定税费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惩罚性的货币金
额。

从上可见，滞纳金是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具有强制力的惩罚性。

3、违约金性质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由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的在一方违反合
同（或违反约定）后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代表一定价值的财物。

因此违约金是违约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因此违约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

4、取消滞纳金，收取违约金意义何在？

首先，持卡人与银行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市场主体中的经济活动中的。银行收取滞
纳金，作为持卡人只能选择接受，使得持卡人处于弱势地位。取消滞纳金，收取违
约金，不仅体现出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还能赋予持卡人话语权。

其次，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银行对持卡人收取滞纳金带有较强行政强制色
彩，不适宜用在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持卡人。

再次，取消滞纳金，收取违约金，是立足于公平原则和合同关系。一方面保障持卡
人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提升广大持卡人用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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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收超限费意义何在？

鉴于目前发卡机构已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超过授信额度交易的自动控制，且通
过对超限部分透支收取利息也能达到覆盖成本和风险的目的，因此禁止发卡银行向
持卡人收取超限费，以规范发卡机构服务收费。

交通银行标准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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